
第 19卷第 3期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19  No.3 
2013 年 6 月  J. CENT. SOUTH UNIV. (SOCIALSCIENCE)  Jun. 2013 

美国新镇政策实施始末 

李娟，孙群郎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长春，130024) 

摘要：实施了数十年的美国新镇政策，可分为三个时期： “新政”时期，美国联邦政府提出了绿带城镇计划，在 

大城市郊区建立相对自足的新社区，是改革当时城市住房、失业、贫民窟等问题的一次重要实验； “伟大社会” 

时期，约翰逊总统积极促成新镇立法，为新镇私人开发商提供多种形式的援助，推动美国新镇发展到高峰； “新 

联邦主义”时期，美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发生重大改变，新镇立法在实施过程中遭遇重重挫折，联邦新镇项目 

大都走向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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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美国城市发展史，联邦政府从“新政”时期 

开始对城市问题实行强有力的干预，至 20 世纪 60年 

代“伟大社会”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期间制 

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城市政策。 其中，鼓励和支持新镇 
① 

发展是一项重要内容。所谓新镇，是指“城市规划的 

一种形式，目的在于重新安排大城市的人口，使大量 

的居民迁移到大城市以外，在那里集中建设住宅、医 

院、工厂及文化、娱乐、购物等中心，组成相对独立 

的新社区” 。 [1](112) 

新镇规划思想最初是由英国社会活动家埃比尼 

泽·霍华德提出的。他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中设想 

了一种结合城市和乡村各自优势的新型城市，即田园 

城市。“田园城市是为安排健康的生活和工业而设计 

的城镇；其规模要有可能满足各种社会生活，但不能 

太大；被乡村带包围；全部土地归公众所有或者托人 

为社区代管。 ” [2](18)  这为改革当时英国城市日益加剧 

的拥挤、污染、贫民区等问题提供了新出路，特别是 

莱奇沃思和韦林两座田园城市的建立，对英国乃至世 

界范围内的城市规划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20世纪初，田园城市思想在美国得到迅速发展。 

1923年，美国著名规划师克拉伦斯·斯坦、亨利·怀 

特、克拉伦斯·佩里以及城市史学者刘易斯·芒福德 

等人组织成立了美国区域规划协会，专门研究和规划 

田园城市。其中，雷德本成为美国田园城市的突出代 

表。按照规划，雷德本由 3 个邻里单位组成，每个邻 

里的中心是小学和公园，住宅面向公园而排列，由步 

行的小路相互连接，住宅背面是尽端式汽车公路，这 

些汽车公路通向居住区外的交通干道，由此形成超级 

街区，以适应汽车时代的生活需要。与霍华德的田园 

城市主张相比， 美国的田园城市规模较小，没有工业， 

土地私有，实际上是白人中产阶级在郊区的花园居住 

区。然而，它们的创新性规划方法却深刻影响了此后 

美国新镇的发展，特别是雷德本的设计方法形成了独 

特的“雷德本思想”或“雷德本体系” ，对“新政”时 

期联邦政府提出绿带城镇计划产生了直接影响。 

一、 “新政”时期的绿带城镇计划 

美国联邦政府在  19 世纪中后期之前较少干预城 

市发展，更没有明确的城市发展政策。进入 20世纪， 

随着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各种城市与社 

会问题与日俱增，联邦政府的作用也日益凸显。但在 

“新政”之前，联邦政府对城市问题的干预仍以“自 

由放任”为主。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陷 

于崩溃，建筑业几乎瘫痪，大批工人失业，建筑业失 

业工人约占全国失业工人的 1/3。 [3](59) 其中纽约等地更 

为严重，据统计，1928—1932年，纽约及其附近地区 

的住房建筑业下降了 95%，造成大约 85%的建筑工人 

失业。 [4](319) 新建住房数量随之锐减，1929年初为 100 
万套，到 1930年缩减到 9万套。解决城市社会失业与 

住房紧缺等问题成为联邦政府面临的紧迫任务。 

收稿日期：2013−01−16；修回日期：2013−03−1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美国大都市区空间蔓延的危害及其治理研究”(11BSS015) 
作者简介：李娟(1981−)，女，山东莱芜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美国城市史；孙群郎(1966−)，男，河北安新 

人，历史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美国城市史.



历史·语言·教育 李娟，孙群郎：美国新镇政策实施始末  213 

1933年 3月，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就职演说 

中提到，“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城市问题和工业城 

市人口失衡问题”。他认为，城市问题的急剧增加， 

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导致农村人口大量 

涌向城市，使城市不断膨胀；另一方面则是空间物理 

规划失衡，致使城市住房、交通、环境、贫民窟等问 

题进一步加剧。这种以“平衡”城市和乡村发展的理 

念，构成了“新政”的哲学基础， [5](27) 为绿带城镇计 

划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有利条件。 

富兰克林· 罗斯福总统上台后， 任命雷克福德· 塔 

格威尔为农业部副部长。塔格威尔是一位经济学家， 

对田园城市非常关注，认为田园城市不仅能够产生规 

模经济效益，而且可以改变农村日益凋敝的状况，平 

衡城乡发展关系。为此，他向罗斯福总统提出，在具 

有发展前景的农村地区建立新镇，将大城市的贫民或 

社会中下层人口迁居于此，并吸引工业迁入。这样不 

仅可以实现以工代赈，解决住房和失业问题，而且可 

以带动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减农村与城市之间的 

差距。新镇周围由农田和树木环绕，形成限制城镇无 

序扩张的屏障，并为居民提供优美的自然环境，因此 

被称为绿带城镇。 

塔格威尔关于建立绿带城镇的建议得到了罗斯福 

总统的支持。1935年，新成立的再安置局开始对绿带 

城镇进行选址。经过筛选，再安置局初步计划在全国 

建立 19个绿带城镇，但最终只有 3个得以落实，即马 

里兰州的格林贝尔特、俄亥俄州的格林希尔斯、威斯 

康辛州的格林代尔。绿带城镇“是将三大现代社区理 

念：田园城市、雷德本体系和邻里单位融合在一起的 

首次尝试” 。 [4](122) 它们不仅有农业绿带环绕，而且土 

地归联邦政府所有， 集中体现了田园城市的核心思想。 

各城镇内部都按照邻里单位进行布局，住房和交通设 

计则运用了雷德本规划体系。从理论上看，绿带城镇 

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新镇。更为重要的是，联邦政府 

明确规定优先考虑年收入在 800~2  500美元之间的贫 

困家庭申请入住，他们能够承担每  21.75~45.85 美元 

的房租。因此，绿带城镇计划被称为联邦政府在解决 

公共住房方面“最勇敢、最原始、最富有雄心的计 

划” 。 [6](167) 

到 1938年，3个绿带城镇基本都完成了住房、学 

校、商店、街道、公园等建设，大约为 2~3万人提供 

了就业岗位。然而，二战爆发后，美国经济出现了战 

时生产繁荣，联邦政府关注的重点逐渐转向国际战争 

和军工生产，对于绿带城镇的投入大大减弱，致使其 

出现了资金、管理等问题，开发进程严重滞后。二战 

结束后， 联邦政府便着手准备将绿带城镇出售给私人。 

到 1953年， 3个绿带城镇已经全部归私人所有。 至此， 

自“新政”开始的绿带城镇计划宣告结束。 

尽管绿带城镇计划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提供 

了许多住房，但它并没能完成预期目标，而且与其他 

“新政”措施相比，绿带城镇对于改革城市与社会问 

题的效用也十分有限。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在绿带城镇计划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始 

终存在着反对和质疑的声音。联邦政府在绿带城镇开 

发过程中实际上集所有权、开发权与管理权于一身， 

对地方税收、 管理和不动产市场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 

引起地方政府和商业利益群体的不满，遭到他们的反 

对。实际上，国会最初批准了 5 个绿带城镇，除了前 

文提到的 3个外，还有新泽西州的格林布鲁克和马里 

兰州的圣·路易斯。但格林布鲁克所在地区政府认为 

联邦政府的绿带城镇计划违宪，并向法院提起诉讼， 

致使联邦政府被迫放弃 [5](62) 。即使是 3 个绿带城镇能 

够得以实施，但实际上也都面临着来自地方的诸多阻 

力。 第二， 国会按照 1935年 《紧急救济拨款法》 和 《全 

国工业复兴法》为绿带城镇提供资金，但各城镇建设 

成本耗费巨大，所拨款项根本无法满足实际需要，而 

且始终没有工商业迁入，联邦政府不得不缩减规模， 

提高住房价格。与此同时，由于绿带城镇设计良好， 

环境优美，吸引了大量白人富有阶层，而贫困家庭根 

本无力承担因设计成本而不断提高的房价。因此，绿 

带城镇逐渐变成了白人富有阶层的居住区，背离了计 

划的初衷，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白人中产阶级的 

郊区化，加速了社会不同种族、阶层的居住隔离。 

二、 “伟大社会”时期的新镇立法 

二战结束后，美国联邦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法规政 

策来应对不断出现的各种城市问题， 例如“城市更新” 

计划、《高速公路法》《公共住房法》等。然而，20世 

纪 60年代“城市危机”的爆发表明，许多城市问题已 

经变得积重难返，政府需要另外找寻新的解决途径。 

一方面，自 1949年开始实施的“城市更新”计划，经 

过十余年的实践证明，它在解决城市贫困、为低收入 

阶层提供住房与就业以及建立良好的社区关系，进而 

遏制内城衰败等方面的效用较为有限。 [7](162)  另一方 

面，郊区在战后获得迅猛发展，虽然暂时缓解了城市 

人口压力，但由于大多数郊区都缺乏合理规划，到 60 
年代日益形成蔓延之势， 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环境破坏、 

资源浪费、社会种族和阶层隔离等问题。 

约翰逊总统上台后，提出了“伟大社会”施政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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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宣布“向贫困开战” ，推行示范城市，禁止住房市 

场实行种族歧视和隔离，从而使联邦政府对城市的干 

预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此过程中， 新镇也成为 “伟 

大社会”改革的重要途径。1964年，约翰逊总统在美 

国《住房与社区发展》报告中，呼吁具有进步和创新 

精神的私人开发商为规划“新的、完整的社区”做出 

开拓性努力。 [8] 约翰逊总统指出，新镇将是未来城市 

发展的重要部分，它们“拥有完整的公共服务，能够 

提供就业岗位的工商业、适合中低收入以及富裕家庭 

不同生活的住房和文化娱乐设施” 。 [9](116) 1965年，美 

国成立了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首任部长罗伯特·韦弗 

也积极主张发展新镇。 早在 1961年， 韦弗就向联邦政 

府提出了为新镇开发提供抵押贷款担保的建议，但没 

有得到响应。直到约翰逊总统上台后，他的提议才得 

到联邦政府的赞同和支持，并被国会议员纳入《1965 
年住房法》议案中。然而，由于大多数国会议员和代 

表的反对，有关新镇的条款最终被撤销。 
20世纪 60年代中期以后，此伏彼起的民权运动、 

环保运动以及频发的种族暴乱等使越来越多的决策者 

意识到进行新镇开发的必要性。与此同时，英国及美 

国国内正在进行的新镇开发则证明了推行新镇政策的 

可能性。1946 年，英国颁布了《新镇法》，在全国范 

围内开始进行新镇开发。此后又先后通过了《1947年 

城乡规划法》《1952 年新镇扩展法》，到 60 年代，英 

国共有 28个已经建成或正在建的新镇项目， 预计能够 

满足 984 386人的住房需求， 可以提供 915 086个就业 

岗位，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10](463−466) 在美国国内， 

许多私人开发商也积极投入新镇开发，如罗伯特·西 

蒙开发的雷斯顿新镇、詹姆斯·劳斯开发的哥伦比亚 

新镇等。这些新镇拥有整体规划，功能综合，相对独 

立自足，具有强烈的人文色彩和环境保护意识，与战 

后低密度蔓延郊区形成鲜明对比，因而受到社会的普 

遍关注。与此同时，许多州和地方政府也逐渐参与到 

新镇开发中， 如纽约州于 1968年通过州立法建立了纽 

约州城市开发公司，并拨款 10亿美元，鼓励和支持新 

镇开发。该公司有权打破地方分区制和建筑规定，所 

建新镇可免除一定的财产税和其他一些州税与地方 

税。这为联邦政府制定和实施新镇政策创造了有利条 

件。 
1968 年，国会颁布了《住房与城市发展法》，其 

中第四条规定，联邦政府将为新镇提供多种形式的担 

保，该条款又被称为《新社区法》。该法开宗明义地 

指出，新镇必须能够增加居民的住房选择，改善生活 

环境，提供新的工商业投资机会和就业机会，促进其 

所在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形成有效的城市发 

展政策。联邦政府将为新镇开发公司提供多种形式的 

贷款担保，总数不超过  2.5 亿美元；为进行新镇开发 

的州和地方机构提供专项拨款，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 

住房建设；为运用新技术和新材料新镇项目给予额外 

补贴和拨款。 [11](594−599) 

《新社区法》极大地带动和促进了新镇发展，甚 

至有研究报告建议到 20世纪末， 在美国建立 100个平 

均人口至少是 10 万和 10 个人口至少为 100万人的新 

城。 [12](172) 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就 

受到了几十份申请。按照规定，共有 3 个新镇项目获 

得了批准，即明尼苏达州的乔纳森、马里兰州的圣查 

尔斯和伊利诺伊州的南帕克弗雷斯特。然而，《新社区 

法》颁布后不久，约翰逊总统卸任，美国国内政治局 

势随之发生了重大转变，新镇在联邦政府和国会逐渐 

失去了强有力的政治支持，严重影响了相关立法的执 

行。 

三、 “新联邦主义”时期的新镇计划 

1969年 1月，共和党人理查德·尼克松就任美国 

总统。针对当时美国普遍存在的城市问题，他在国情 

咨文中表示， 联邦政府不仅要在旧城改造中发挥作用， 

而且也要积极援助新镇建设，这大大鼓舞了新镇支持 

者。1969年，俄亥俄州民主党议员托马斯·阿什利在 

向国会递交的《1970年住房与城市发展法》议案中提 

出，联邦政府需要增加对新镇的支持与援助，设立专 

门的管理机构，增加担保金额，提供直接贷款等。他 

的提议得到许多国会议员的支持， 但也遭到许多反对。 

经过激烈辩论，双方都做出了妥协，最终达成一致。 

国会于 1970 年颁布了《住房与城市发展法》，其中第 

七条对新镇开发援助作了专门规定，又称《城市增长 

与新社区开发法》。 

该条款对 1968年 《新社区法》 进行了补充与完善。 

首先，联邦政府对新镇土地开发的担保总额由  2.5 亿 

美元增加到 5 亿美元。此外，每个新镇还可获得一定 

数额的贷款，每个项目不得超过 2  000 万美元，整个 

项目不超过 2.4 亿美元。每个新镇在开发的头 3 年， 

可获得政府在教育、健康和安全等方面的公共服务拨 

款；对包含社会、自然环境保护和运用先进技术的规 

划项目，政府还会提供一定数额的拨款和技术援助。 

其次，联邦政府设立专门的新镇机构——社区开发公 

司(1974 年后改称新社区开发公司)，负责新镇项目的 

审核与管理。该公司隶属于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其董 

事会由 5 位成员组成，董事长由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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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兼任，总经理由国会提名、总统任命，另外 3 名成 

员则由董事长任命。最后，鼓励多种形式的新镇开发， 

主要包括 4种类型：郊区卫星新镇、小镇发展中心、 

独立新镇和城中新镇。 [13](2102−2107) 

联邦政府的新镇政策鼓舞和带动了私人开发商投 

资新镇的热情。据统计，到 1974年 8月，美国住房与 

城市发展部共收到近百个新镇项目申请。经审核，先 

后有 16个获得了联邦政府援助。 它们分布于 10个州， 

有 13个卫星新镇，1个独立新镇和 2个城中新镇，预 

计在 20年内可以达到占地 8万多英亩、 总人口约 81.8 
万人的规模。 [14](6, 7) 这些新镇的规模和特征不一，但它 

们大都是相对自足与平衡的规划性社区：既有独户住 

宅，也有联排公寓，以及政府补贴的公共住宅；既有 

居民区，也有工业园区、购物中心、休闲娱乐场地和 

旷野保留地；既有白人，也有少数族裔。例如，罗伯 

特·西蒙在纽约州开发的里弗顿新镇，占地 2  500英 

亩，计划容纳  2.5 万人口，60%的住房为独户住宅， 

同时兼有花园公寓和高层公寓，其中 40%的住宅是为 

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家庭建造的。 [15](62) 然而，在执行过 

程中， 联邦政府的新镇政策却遭遇了重重阻碍与挫折。 
1975年，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宣布停止新镇项目申 

请，但仍将继续对已开发的新镇项目提供援助。到 70 
年代末，联邦政府的 16个新镇项目中，除得克萨斯州 

的伍德兰兹新镇外，其他都面临着破产的危险。1983 
年，国会通过立法，要求对新镇项目资产和债务进行 

清算，这标志着联邦政府的新镇计划正式宣告完结。 

从约翰逊政府积极促成新镇立法，到尼克松政府 

进一步补充和完善相关立法，美国新镇得到了联邦政 

府前所未有的关注和支持。然而，联邦政府的新镇计 

划并没有实现预期目标，在改革城市和社会问题中所 

发挥的作用也较为有限， 这主要是由复杂多变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形势决定的。首先，尼克松总统上台后提 

出“新联邦主义” ，对“伟大社会”产生的诸多问题与 

弊端进行改革，许多“伟大社会”下的项目与计划被 

削减或取消。尼克松总统虽然表示支持新镇开发，但 

为了减少政府开支，他反对增加对新镇的援助。许多 

共和党政府官员甚至认为新镇是“民主党的项目计 

划” ， [16](139) 从而消极应对新镇立法的实施。按照规定， 

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应当为新社区开发公司提供  50 名 

员工的拨款，但实际只拨付了 30名员工的经费。预算 

局甚至还截留或没收有关款项，严重阻碍了新镇开发 

的顺利进行。 [17](24) 

其次，在“新联邦主义”政策下，联邦政府实行 

“税收分享”，把“新政”后联邦政府对各州和地方 

政府的主要拨款方式——分类拨款，改为整笔限额拨 

款，联邦政府对州和地方政府的干预权力随之减小， 

而地方政府的决策权却因此大增。许多耗资较大的项 

目甚至被移交给州和地方政府，而州和地方政府却对 

新镇较为抵触，从而使新镇项目受到直接冲击。更为 

严重的是，进入 7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了“滞胀”危 

机，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居高不下，耗资巨大的新镇项 

目难以维持正常运转。到 1974年 1月，联邦政府总共 

提供了大约 2.405 亿美元的担保和 7  200 万美元的贷 

款。 [18](28) 这与新镇的开发成本相比， 无异于杯水车薪。 

据估算，建一个 7 万人的新镇，至少要为 2万套住房 

建设投入 7 亿美元的抵押贷款、4 亿美元的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建设资本以及  4  亿美元的工商业开发资 

金。 [19](106) 因此，70 年代中期以后，大多数联邦新镇 

项目都陷入财政危机，不得不申请破产。 

再次，联邦政府支持新镇开发的目的是改革城市 

社会问题， 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公共住房，促进种族、 

阶层融合，保护生态环境等；鼓励城市理性、有序、 

高效而经济地增长，从而形成一种国家性的城市增长 

政策。然而，在开发过程中，新镇由私人开发商主导， 

他们负责具体的规划与开发。为了获得联邦政府的资 

助，他们在新镇规划中提出了相应的社会改革目标。 

如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促进社区种族、阶级的 

多元与融合等。然而，开发商的根本目标是追求最大 

经济利润。如前文所述，联邦政府的各项援助并没有 

得到及时有效的落实，这就决定了开发商的经济利益 

与政府社会改革目标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在  1973— 
1975年经济滞胀危机的影响下，大多数新镇都拖欠了 

巨额债务，新镇项目不仅变得无利可图，而且面临亏 

损破产，联邦政府的社会改革目标更是无从谈起。 

最后，联邦政府的新镇计划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相 

冲突。联邦政府制定和实行新镇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 

对城市和社会危机状况的一种应对。 针对 60年代的种 

族暴乱和社会阶层隔离等问题，联邦政府倡导在新镇 

建立多种形式的住房，从而促进种族、阶层融合。然 

而，美国住房市场的主流消费群体是白人中产阶级， 

他们大多对不同种族、 阶层混合居住的新镇心存芥蒂， 

“自由也意味着拥有平等的住房”只不过是推动住房 

种族融合的一句口号。 [20](1214) 

注释： 

① 新镇(New Town)，在美国又称新社区(New Community)，国内研 

究者大都统称为新城，另有新城镇、新市镇等称谓。它们并没 

有实质性区别，但鉴于城(city)与镇(town)在规模、功能等方面 

的差异，笔者认为美国的开发项目更符合城镇的标准，因此， 

本文称为新镇或新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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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Federal New Town Polic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LI Juan, SUN Qunla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New Deal period, the United States federal government put forward the Greenbelt Towns plan, to 
establish  relatively  sufficient  new  communities  in  suburbs.  This  was  an  important  experiment  for  solving  housing, 
unemployment problems, slums, etc. Under Great Society, President Lyndon Johnson contributed a lot to the legislation 
of  new  towns,  which  would  provide  various  forms  of  aid  to  new  town  private  developers.  However,  President 
Richard Nixon proposed New Federalism, and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s changed a lot. As a result,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town’s  legislation  encountered many  setbacks,  and most  of  the  federal  aided  new  town 
projects failed. 
Key Words: United States federal government; Garden City; Greenbelt Town; New Town  [编辑: 苏慧]


